附件3：
大学生“选苗育苗工程”重点培养对象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日期
	
	政治面貌
	

	籍贯
	
	民族
	
	生源地
	
	入党（团）年月
	

	入学
年月
	
	学制
	
	攻读
学位
	
	所学专业
	

	家庭
地址
	
	家庭
邮编
	
	手机号码
	

	简历
	

	主要
表现
	

	学生所在学院（系）党组织
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校团委、学工部（研工部）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校党委组织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一份留存校团委组织部，一份留存校党委组织部，一份报市教育党委组织干部处。
